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关于评选“高校图书馆榜样馆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工委： 

为纪念高校图工委成立 40 周年，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将表彰一批为实现高校图书馆现代化而长期爱岗敬

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榜样馆员。 

按照图工委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开会研究制定的方案，图工委秘书处前些时调研了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高校图书馆的数量、事业编馆员数量等，制定了兼顾关键指标、追求最大公正的评选方案。请各省、直

辖市、自治区图工委，严格按照下面的评选原则、办法和人数，加紧评选，在 12月 5日之前向图工委秘书

处（电子信箱 jal@lib.pku.edu.cn）报送获奖名单（含姓名、性别、所在高校图书馆、在馆工龄）。 

 

一、高校图书馆榜样馆员评选原则 

在高校图书馆工作时间达到 20年及以上（在不同高校图书馆工作可累加），目前仍在图书馆工作，爱岗

敬业，贡献突出。 

 

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榜样馆员名额分配 

名额分配见表 1，计算方法见下。不接受因数据不报、漏报、错报而申请的复议。     

 1、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至少评选 2人。      

2、按照报送给高校图工委的人员数据，事业编制超过 750 人的，增加 1 人；1500 人以上，增加 2 人。

2250人以上，增加 3人。 

3、高校数量在 50所以内，不增加名额。在 50-100所之间，增加 1人；在 101-140 所之间，增加 2人；

在 140所以上，增加 3人。        

4、本科高校图书馆事业编制 1000 人以下，不增加名额；在 1000-1500 人之间，增加 1 人；在 1501-

2000人之间，增加 2人；在 2000人以上，增加 3人。        

5、按照事业编制总人数比例，本科高校图书馆员和高职高专图书馆员的获奖比例为 4:1(4舍 5入）。 

 

 



      表 1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榜样馆员名额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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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160 2003 2750 2 3 3 3 11 8 3 

江苏 167 2949 3368 2 3 3 3 11 8 3 

河南 156 1599 2310 2 3 3 2 10 8 2 

湖北 130 2749 3468 2 2 3 3 10 8 2 

山东 153 1995 2722 2 3 3 2 10 8 2 

湖南 128 1838 2278 2 2 3 2 9 7 2 

四川 134 1765 2428 2 2 3 2 9 7 2 

浙江 109 1826 2301 2 2 3 2 9 7 2 

北京 92 2000 2122 2 1 2 3 8 6 2 

江西 106 1503 1880 2 2 2 2 8 6 2 

辽宁 114 1796 2203 2 2 2 2 8 6 2 

陕西 96 1893 2302 2 1 3 2 8 6 2 

吉林 66 1519 1766 2 1 2 2 7 5 2 

上海 64 1817 1955 2 1 2 2 7 5 2 

安徽 121 1292 1485 2 2 1 1 6 5 1 

黑龙江 80 1350 1505 2 1 2 1 6 5 1 

河北 123 797 935 2 2 1 0 5 4 1 

山西 82 1038 1412 2 1 1 1 5 4 1 

云南 82 1096 1362 2 1 1 1 5 4 1 

福建 89 697 965 2 1 1 0 4 3 1 

广西 85 884 1155 2 1 1 0 4 3 1 

贵州 75 675 800 2 1 1 0 4 3 1 

内蒙古 54 807 1172 2 1 1 0 4 3 1 



天津 56 970 1163 2 1 1 0 4 3 1 

重庆 69 891 1062 2 1 1 0 4 3 1 

甘肃 49 770 936 2 0 1 0 3 2 1 

新疆 56 500 618 2 1 0 0 3 2 1 

海南 21 209 285 2 0 0 0 2 2 0 

宁夏 20 169 252 2 0 0 0 2 2 0 

青海 12 57 91 2 0 0 0 2 2 0 

西藏 7 93 117 2 0 0 0 2 2 0 

合计 2756 39547 49168 62 42 50 36 190 147 43 

 

三、附件上的人员不参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榜样馆员评选，另有安排。 

附件：不参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榜样馆员评选的名单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北京大学图书馆（代章） 

                                 2021年 11月 23日 

  



附件：   不参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榜样馆员评选的名单 

 

程焕文（中山大学） 

郑章飞（湖南大学） 

朱  强（北京大学） 

萧德洪（厦门大学） 

燕今伟（武汉大学） 

刘万国（东北师范大学） 

戴龙基（北京大学） 

阿拉坦仓（内蒙古大学） 

陈大广（广西大学） 

陈  进（上海交通大学） 

高  凡（西南交通大学） 

胡  越（首都师范大学） 

季淑娟（北京科技大学） 

李笑野（上海财经大学） 

刘  霞（青海师范大学） 

彭晓东（重庆大学） 

慎金花（同济大学） 

李嘉琳（山西大学） 

鲁红军（吉林大学珠海学院馆长） 

张伟云（贵州师范大学） 

秦曾复（复旦大学） 

 

陈兆能（上海交通大学） 

杜新中 （绵阳师专） 

顾建新（东南大学） 

顾  萍（南方医科大学） 

郭俊平（内蒙古工业大学） 

郭向勇（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李景文（河南大学） 

李振纲（河北大学） 

马  路（首都医科大学 

苏位智（山东大学） 

唐承秀（天津财经大学） 

王  宇（沈阳师范大学） 

杨东梁（中国人民大学） 

张建平（南京师范大学） 

张  毅（南开大学） 

张正光（承德师专） 

唐晓应(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魏秀娟（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  

 

陈  凌（北京大学图书馆） 刘  斌（大连理工大学） 

 

王  波（北京大学图书馆图工委秘书处） 

张惠君（陕西省图工委秘书处） 

姜  晓（四川省图工委秘书处）

 


